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文件
研字 (2025)12号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急需紧缺领域博士培养工程博士生

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项 目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一体推进教育、科

技、人才工作决策部署和中国科学院科教融合工作会议精神 ,

根据 《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进一步深化科教融合 高质量

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指导意见》《中国科学院关于实施高精

尖缺人才自主培养工程的方案》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精尖

缺人才自主培养工程实施方案》等精神,结合学校实际,设

立急需紧缺领域博士培养工程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

助项目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项目由研究生院负责统筹管理与组织实施。

第三条 本项目申请人需具备以下条件 :

(一 )热爱祖国,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具有良好的



政治素质 ;

(二 )申 请人是我校已入选急需紧缺领域博士培养工程

的在读中国籍博士生;

(三 )身心健康,具较强科研能力和外语交流能力 ;

(四 )申 请人获得本学科领域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的正

式邀请函,并可提供被邀请以口头报告、张贴海报等方式交

流学术成果的证明。

第四条 急需紧缺领域博士培养工程博士生在读期间

只能受本项目资助一次。

第五条 参加在国外举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,可 申

请资助会议注册费、签证费、国际旅费及会议期间的差旅补

助等相关费用,资助金额上限为:欧美地区不超过人民币

15,000元 ;亚洲及其他地区不超过人民币 10,000元 。超出

的相关费用,可 由其他项目经费据实报销。

第六条 参加在国内举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,可 申

请资助会议注册费、差旅费及会议期间的差旅补助,资助金

额上限为人民币 5,000元。超出的相关费用,可 由其他项目

经费据实报销。

第七条 本项目申请程序为

(一 )申 请人须在会议召开前向研究生院提出书面申请 ,



填写申请表,经导师、院系负责人签字同意后,附上会议正

式邀请函及其他能够证明其作口头报告或墙报等方式交流

学术成果的材料提交至研究生院审批 ;

(二 )研究生院将依据实际情况评估是否给予资助及具

体资助额度,并出具 《资助证明》,申 请人应妥善保管该证

明,作为财务报销的凭据 ;

(三 )会议结束后提交的资助申请,将不予受理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由研究生院负责解

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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